
立法會 CB(2 ) 2042 / 0 2 - 03 ( 04 )號文件

《 2002 年證據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政府對委員在 2003 年 4 月 25 日會議席上

就草案第 I I 部的提問作出的回應

本 文 件 就 上 述 法 案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年 4 月 2 5 日 會 議 席 上 的 提 問 作

出 回 應 ， 詳 情 如 下 －

第 I I 部

建 議 的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7 9 I 條

( a )  在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條 增 訂 附 加 準 則 －

( i )  類 似 《 英 國 刑 事 法 庭 規 則 》 第 2 3 B ( 1 0 )條 規 則 的 條 文 ； 以 及

第 2 3 B ( 1 0 )條 規 則 訂 明 “刑 事 法 庭 處 理 根 據 第 ( 1 )段 提 出 的 申 請 ， 可

訂 明 給 予 許 可 的 條 件 ， 即 證 人 提 供 證 據 時 須 有 一 位 指 定 人 士 在 場

見 證 。 該 名 指 定 人 士 須 能 夠 和 願 意 經 宗 教 式 或 非 宗 教 式 宣 誓 ， 回

答 主 審 法 官 就 提 供 證 據 的 情 況 提 出 的 任 何 問 題 ， 包 括 有 關 證 人 提

供 證 據 時 在 場 的 任 何 人 及 有 關 任 何 可 能 影 響 提 供 證 據 的 事 情 的 問

題 。 ”

根據新增的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7 9 ( L )條 而 訂 立 的 規 則 ， 會 加

入 類 似 的條文。

( i i )  規 定 某 人 在 香 港 以 外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所 在 的 地 方 應

與 香 港 法 庭 同 樣 “神 聖 ”的 條 文 。

雖 然 英 國 、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和 維 多 利 亞 州 等 司 法 管 轄 區 均 沒 有

類 似 的 規 定 ， 但 是 政 府 同 意 有 關 的 地 方 應 與 法 庭 同 樣 “神

聖 ”。 但 是 ， 某 人 在 香 港 以 外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的 地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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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先 決 條 件 ， 是 必 須 具 靈 活 性 。 有 些 地 方 未 必 時 常 有 法 庭 可

供 使 用 ， 因 此 可 能 會 使 用 其 他 適 當 的 地 方 如 酒 店 會 議 設 施 或

仲 裁 中 心 設 施 ， 這 視 乎 每 宗 案 件 中 被 要 求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慣

例 、 證 人 的 需 要 和 要 求 ， 以 及 任 何 有 關 房 間 傳 送 電 視 直 播 聯

繫 證 據 的 技 術 條 件 。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條 列 出 的 準 則 包 括 ， 有

關 地 方 必 須 有 可 供 使 用 的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， 以 及 必 須 有 可 行 措

施 確 保 證 人 沒 有 受 到 威 迫 。

更 重 要 的 是 ， 倘 若 法 庭 不 信 納 建 議 錄 取 證 據 的 地 方 是 恰 當 之

選 ， 可 以 基 於 “公 正 原 則 ”的 準 則 拒 絕 申 請 。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，

政 府 認 為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條 足 以 處 理 法 庭 “神 聖 ”的 問 題 ， 因

此 不 建 議 作 出 修 訂 。

( b )  草 擬 建 議 的 第草 擬 建 議 的 第草 擬 建 議 的 第草 擬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條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條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條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條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， 具 體 說 明 法 庭 根， 具 體 說 明 法 庭 根， 具 體 說 明 法 庭 根， 具 體 說 明 法 庭 根

據 建 議 的 第據 建 議 的 第據 建 議 的 第據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1 )條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前 必 須 信 納 的條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前 必 須 信 納 的條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前 必 須 信 納 的條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前 必 須 信 納 的

其 他 準 則其 他 準 則其 他 準 則其 他 準 則 。。。。

鑒 於 委 員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， 政 府 同 意 在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條 加 入 以

下 準 則 －

“  ( d ) 不 能 合 理 地 採 取 措 施 以 確 保 該 人 不 會 在 受 到 威 迫 的 情

況 下 提 供 證 據 ； 或

( e ) 這 樣 做 不 合 乎 公 正 原 則 。 ”。

(請 參 閱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)

律 政 司

2 0 0 3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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